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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寒假留校学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管控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均做出重要批示。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教

育部通知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为加强对寒假高校留校

学生疫情管控工作，掌握留校学生学习生活的情况，保障学生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各高校要严格落实以下防控

措施： 

一是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各高校要充分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门领导机构，制定出留校

学生管理办法，落实学校管理责任，并明确到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建立留校学生疫情通报制度，如发现疫情，在上报教育厅同时，

与属地卫生部门联系指导防控措施。 

二是做好环境卫生改善，保障好生活学习。加强假期在校学



生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超市等场所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做好对场所定期的通风、消毒工作。建立在校学生体温检测制度，

在公共场合、关键出入口位置等设立体温检测点，并组织留校学

生定期体温测量。 

三是加强学生管理，做好宣传教育。要加强值班值守，安排

专人对留校学生平时生活学习情况进行检查，保障好学生的学习

与生活。加强学校门卫出入管理，做好留校学生的外出登记工作，

并加强校园来访人员的管控。提醒学生在假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聚会和旅游等外出活动，避免与有症状的人员接触，注意日常个

人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醒学生发现自己有症状时要及

时告知学校并及时就医。同时，宣传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造成

学生盲目恐慌。对疫情防控知识通过走访慰问等多形式、多途径

宣传教育，及时通过微信等通讯手段提醒学生关注疫情。学校要

设置疫情宣传专栏，并做到人手一份宣传材料。 

四是抓好摸底追踪，完善疫情上报。还要对在校学生具体情

况，如假期出行计划、居住学习地点等信息进行摸底，做好信息

的统计，要保障随时联系上学生本人和辅导员。发现发热、咳嗽、

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学生要及时送医治疗，做好随访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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